职业培训鉴定机构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检查表
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
	检查指标
	检查内容
	落实情况

	（一）建立防控工作体系
	1.是否制定本机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，制度明确，责任到人，成立以校长为第一负责人，分管校长为主要责任人、任课教师为直接责任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工作小组。
	

	
	2.与属地人社主管部门、卫生健康管理部门、疾控机构、就近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及社区进行主动对接，加强沟通与衔接，取得专业技术支持。
	

	（二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	3.是否制定落实“二案七制”，如：防治新冠肺炎工作方案和疫情应急预案（含：开学前准备工作方案、开学工作方案，教师培训工作方案）；传染病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、晨午检制度、因病缺勤/缺课登记及病因追踪制度、健康管理制度、环境卫生检查通报和通风消毒制度、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制度、消杀物资统一集中管理制度。
	

	
	4.是否建立新冠肺炎疫情“日报告 零报告”制度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按要求向有关单位报告有关情况，严禁迟报、少报、漏报、瞒报和谎报。
	

	
	5.是否建立隔离室，张贴隔离制度，有隔离记录。
	

	（三）师生员工健康管理机制
	6.是否安排专人对全校教职工开展全员健康状况、假期出行和参加聚会情况逐一进行统计核查，并根据防控要求向主管部门报告具体情况，重点排查从境（国）外、武汉、重点灾区回校人员。
	

	
	7.对入机构人员实行连续不间断健康状况监测统计，凭健康码测温进入机构
	

	
	8.对报班学生实行连续不间断的健康状况监测统计（查对名册和每日监测统计记录）
	

	（四）人员培训及应急演练
	9.是否落实对机构全体教职员工进行疫情防控方案、制度、个人防护与消毒知识技能培训，如：学习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》以及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有关文件等。
	

	
	10.是否已组织开展防治新冠肺炎的应急预案演练，并将相关材料存档备案。
	

	（五）校园卫生清洁和预防性消毒

	11.是否对机构内开展全面环境卫生清洁工作，重点做好灭鼠、灭蚊专项行动。消除卫生死角，彻底清除各类病媒生物孳生地，且进行必要的消毒，每日不少于1次。
	

	
	12.是否重点针对教室、公共区域等场所按要求定期消毒并记录。对桌椅、门把手、水龙头、楼梯扶手、室内教学用具等高频接触表面保持每天至少 1 次。
	

	
	13.教室室内场所是否每日自然通风不少于3次，每次不少于30分钟。疫情期间不使用空调等机械通风设施。
	

	
	14.是否已按规范设置充足的洗手水龙头，配置洗手液或手消毒剂。
	

	
	15.是否设置标识清楚的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，每日清理，消毒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运处置；对垃圾池、下水道、厕所等场所及时清理，并按消毒规范要求拖拭或冲洗，每日至少消毒1次。
	

	（六）物资配备
	16.物资配备是否符合标准、消毒物品是否有专人管理、84消毒液与酒精存放间隔是否在1米以上
	

	
	17.是否合理设置临时隔离场所，且位置相对独立，不得设在紧靠教室以及学生易到达的场所，采光和通风良好，不得与其他室内区域有空气流通，隔离室内最好有单独使用的卫生间和洗手设施，配备消毒用品、体温计、口罩，所有设施设备数量满足机构隔离观察人员需求。
	

	（七）校园及人员出入管控
	18.是否加强出入机构人员的管控，并在机构设置体温检测点，师生员工进入机构除核验身份外，还需进行体温检测，做好进出人员登记工作，无关人员不得进入
	

	（八）宣传教育引导
	19.是否在显著位置设置疫情防控知识宣栏，进行防控知识宣传和指导，提升师生员工疫情防控意识。
	

	（九）消防安全
	20.重点检查机构的逃生疏散通道是否畅通，疏散指示标志及疏散示意图是否完整清晰（重点包括：柳安委办〔2019〕26号文中提到的10个方面风险隐患）。
	

	检查意见：是否同意该机构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？   （  ）同意；（ ）不同意，（列明整改事项） 


备注：1.检查表格一式两份，检查人和机构负责人均需签字。检查单位留存一份，机构留存一份，检查合格后此表视为同意该机构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；2.检查组人员至少2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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